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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38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38 次审议会议于 2022年 7

月 13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

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（配股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

行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主营业务领域包括吸附功能材料、电子陶瓷材

料、其他功能材料等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开展上述业务的

背景、产品应用领域、主要技术和生产流程等，说明三类业

务之间是否具有协同性；（2）结合募集资金用途，说明未来

业务发展方向及重点；（3）说明支持业务发展的核心技术及

研发团队情况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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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金南公司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。请发

行人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与金南公司之间有无技术、人员或设

备共用、借用的情形，以及发行人的独立性；（2）发行人与

金南公司存在共同客户、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发行

人与金南公司是否存在成本费用代垫等利益输送的情形。请

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春阳正诺、春阳云颂分别于 2020年 1月、3月入股发

行人，入股价格存在较大差异。2022年 5月春阳正诺将其持

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发行人控股股东新莱福管理。请发行人

说明春阳正诺入股及转让股份是否存在特殊利益安排。请保

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结合报告期末在建工程项目的明细支出情况，

说明：（1）部分在建工程项目发生大额原材料耗用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；（2）部分在建工程项目支付大额设计咨询费用的合

理性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，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

比例为 44.55%，募投项目尚未投产。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产

能增幅较大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前次募投项目未实施完成

即开展本次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行业发展前

景、产品竞争优劣势、客户拓展情况等，说明是否存在产能

闲置的风险及应对措施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四）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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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发行人主要产品包括换热器、制冷系统管组件、汽车

空调管路和制冷单元模块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与同行业可

比公司相比的竞争优劣势、与主要客户合作关系的稳定性、

报告期收入快速增长的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核心技术能力、市

场拓展情况、在手订单等，说明发行人业务成长的可持续性，

以及相关风险披露是否充分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，发行人实现净利润分别为

4,643.25万元和 6,833.52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

额分别为 356.86 万元和-1,911.96 万元。请发行人说明上述

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，

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一致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春阳正诺入股及转让股份的相关情

况，是否存在特殊利益安排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进一步披露：（1）前次募投项

目未实施完成即开展本次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

合行业发展前景、产品竞争优劣势、客户拓展情况等，是否

存在产能闲置的风险及应对措施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四）浙江同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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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进一步披露 2020 年度、2021

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，

以及规范和改善现金流管理的措施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7 月 13 日 

 


